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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 XXX-20XX



粗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粗锡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和订货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经熔炼得到的，含锡在75 %～99 %之间，供生产加工精锡用的粗锡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使用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YS/T 1462（所有部分）  粗锡化学分析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
4 分类
粗锡按化学成分分为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
5 技术要求
5.1  化学成分
粗锡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化学成分
	品级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Sn
不小于
	杂质含量，不大于

	
	
	As
	Bi
	Cu
	Fe
	Pb
	Sb

	一级
	92
	1.0
	0.3
	0.5
	1.0
	3.0
	1.0

	二级
	85
	2.0
	0.6
	1.5
	2.0
	6.0
	6.0

	三级
	75
	3.0
	1.0
	3.0
	3.0
	10.0
	12.0


5.2  物理规格
5.2.1 粗锡锭为长方体或圆柱体，分小锭和大锭两种规格。小锭两端应有突出的耳部便于搬运，锭重25 kg±2 kg。大锭为长方体时应有突出耳部便于搬运，大锭为圆柱体时应附有完整可靠的吊环，锭重在0.5～2.0 t之间。粗锡锭吊环应扣重。
5.2.2 对粗锡的锭形和锭重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3  外观质量
粗锡的表面应平整，无炉渣、飞边，内部不应有夹层、包心和其他杂物。
6   试验方法
6.1 液体锡的化学成分的检测按照YS/T 1462的规定进行，锅渣、锅底锡化学成分分的检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1.1 粗锡经熔化锅处理后，吊环、锅渣、锅底锡分别计量。
6.1.2 按式（1）计算粗锡中待测元素w的含量，以质量分数（ωX）计，按GB/T 8170的规定进行数值修约：

ωX= ×100%········（1）
  
式中: 
m — 粗锡总净重，单位为千克（kg）；
m1 — 锅渣重量；
m2 — 锅底锡重量；
m3 — 吊环重量；
w %— 液体锡中待测元素质量分数；
w1 %— 锅渣锡中待测元素质量分数；
w2 %— 锅底锡中待测元素质量分数。

6.2 粗锡的锭外形由目视检验，锭重用称量法检验。
6.3 粗锡的外观质量采用目视法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检查和验收
7.1.1 产品由供方或第三方进行检验，产品质量应符合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
7.1.2 需方可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仲裁取样在需方由供需双方共同进行。
7.2  组批
粗锡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次应由同一品级的粗锡组成，批重不大于50 t。
7.3  检验项目
7.3.1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化学成分、锭形和锭重的检验。
7.3.2 外观质量逐锭检验。
7.4   取样和制样
7.4.1  整批粗锡在干净的熔炼锅内熔化后捞尽吊环，搅拌均匀后进行捞渣，捞渣过程中取渣样。将渣捞净粗锡液面清亮后，在搅拌状态下取粗锡样品铸成试样，粗锡样量不少于1000 g。取完样后将液体锡泵净确认锅底锡情况，如有锅底锡则单独取样。
7.4.2  用锯取法（不得采用任何润滑剂）控制锯速将粗锡试样及锅底锡试样制成不大于0.85 mm的颗粒状，用磁铁除去制样时带入的铁屑。用破碎法将锅渣样制成不大于0.15 mm的粉末状。
7.4.3  所制样品均分成4份：一份为供方样，一份为需方样，一份为仲裁样，一份为备查样。
7.5  检验结果的判定
7.5.1  检验结果的数值按GB/T 8170的规定进行修约，并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7.5.2  粗锡化学成分与本文件的规定及订货单要求不符合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bookmark: _GoBack]7.5.3  粗锡物理规格和外观质量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及订货单要求时，按锭判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
8.1  包装
8.1.1  粗锡小锭应用不易产生污染、强度高的材料包装成适合装卸的捆。粗锡大锭以裸锭供货。
8.1.2  需方对包装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8.2  标志
8.2.1  每捆粗锡应有醒目不易脱落的标志，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批号和净量。
8.3  运输与贮存
8.3.1  粗锡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防雨淋措施。
8.3.2  粗锡应贮存在清洁、干燥、无腐蚀性物质的场所。
8.4  随行文件
每批产品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产品信息、本文件编号、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外，还宜包括：
a）产品质量保证书，内容如下：
· 产品的主要性能及技术参数；
· 产品特点（包括制造工艺及原材料的特点）；
· 对产品质量所负的责任；
· 产品获得的质量认证及带供方技术监督部门检印的各项分析检验结果。
b）产品合格证，内容如下：
· 检验项目及其结果或检验结论；
· 批量或批号；
· 检验日期；
· 检验员签名或盖章。
c）产品质量的检验报告。
d）产品使用说明：正确搬运、使用、贮存方法等。
e）其他。
9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要求，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如下内容：
a）产品名称；
b）品级；
c）化学成分；
d）物理规格；
e）包装方式的要求（如有）；
f）净重和件数；
f）本文件编号；
g）本文件中供需双方协商的其他特殊要求；
h）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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